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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中盈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

績，連同有關比較數字。本中期財務報告之摘要乃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公佈內刊發。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備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2,641 28,711
銷售成本 (5,619) (13,593)

毛利 7,022 15,118
其他營運收入 14 148
銷售開支 (239) (121)
行政開支 (2,519) (2,028)

經營溢利 5 4,278 13,117
融資成本 6 (1,357) －

除稅前溢利 2,921 13,117
稅項 7  (1,038) (2,914)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883 10,203
少數股東權益 (170) (250)

期內股東應佔純利 1,713 9,953

每股盈利 8
－基本 0.22仙 1.49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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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廠房及設備 101 158
投資物業 95,800 95,800

95,901 95,958

流動資產
待售物業 73,611 79,230
已付按金 29,974 29,974
發展中物業 92,284 92,284
應收賬款 10 11,373 35,457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6,507 4,619
應收一名少數股東款項 1,159 1,159
銀行結餘及現金 1,452 3,167

216,360 245,89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47,716 89,83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108 23,640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 2,136
應付一家關連公司款項 － 114
應付稅款 39,689 41,048
已抵押銀行貸款 67,854 67,854

162,367 224,624

流動資產淨值 53,993 21,266

少數股東權益 149,894 117,22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331 6,161

143,563 111,06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8,000 78
儲備 135,563 110,985

143,563 11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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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備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30,359) (28,857)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7) (3,589)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28,651 25,55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減少 (1,715) (6,892)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167 10,269
外㶅率變動之影響 － 3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452 3,38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及現金結餘 1,452 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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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簡明權益變動表

股份  㶅兌 物業重估 累計
股本 溢價 儲備 儲備 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 － (13,443) － 52,285 38,842
㶅兌差額（未經審核） － － 21 － － 21
期內溢利（未經審核） － － － － 9,953 9,953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 － (13,422) － 62,238 48,816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78 － (13,421) 44,355 80,051 111,063
發行新股份（未經審核） 1,300 31,200 － － － 32,500
股份發行開支（未經審核） － (8,335) － － － (8,335)
資本化發行（未經審核） 6,622 － － － － 6,622
期內溢利（未經審核） － － － － 1,713 1,713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8,000 22,865 (13,421) 44,355 81,764 143,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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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集團重組及中期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為受豁免公司。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Climax
Park Limited（「Climax」）。

根據為整理集團架構以籌備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上市之集團重組（「集團重組」），本公司於集團重組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五
日完成後，已成為集團（「本集團」）之控股公司。

集團重組主要涉及本公司以繳足股份交換Sino Prosper Group Limited全部已發
行股份。

因集團重組產生之本集團被視為持續實體。因此，編製本集團中期財務報表
時，已假設本公司一直為本集團控股公司。董事認為此項基準可為股東提供
有關本集團目前各成員公司往績表現之有用資料。

集團重組詳載於本公司二零零二年四月三十日刊發之售股章程（「售股章程」）。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五日在聯交所上市。

2. 主要會計政策

中期財務報表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其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經修訂）「中期財務報告」編製及經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之簡明報表。

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
備考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符一致，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於本期內，本集團首次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會計
實務準則：

會計實務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會計實務準則第11號（經修訂） 外幣換算
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經修訂） 現金流量表
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 僱員福利

因採納該等會計實務準則，本集團須呈列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之呈列方
式有所轉變，惟對本期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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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營業額指於期內向外界客戶出售國內物業之已收及應收收益，扣除營業稅及
折扣（如有），其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物業之所得收益 12,466 30,222
租金收入 720 －
管理費收入 86 －
減：營業稅 (631) (1,511)

12,641 28,711

營業稅乃就期內出售物業之已收及應收收益按稅率5%計算。

4. 分類資料

本集團僅從事物業發展業務，且所有業務均在中國進行。

5. 經營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已售待售物業成本 5,619 13,593
董事酬金 300 250
其他員工成本 339 16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 15 7

654 423
減：計入發展中物業成本內之數額 － －

總員工成本 654 423

核數師酬金 150 2
折舊 64 34
租金支出 211 120
銀行費用 12 －
匯兌虧損淨額 － 4

並計入下列各項：

利息收入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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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利息 1,357 2,372
減：計入發展中物業成本內之數額 － (2,372)

1,357 －

7.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中國所得稅 437 2,914
土地增值稅 601 －

1,038 2,914

中國所得稅乃就有關期間於中國產生之應課稅溢利按稅率33%計算。

由於並無在香港產生或出現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根據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頒佈之中國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辦法，自
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中國房地產轉讓之所有附加值須按最高為60%之遞
增稅率繳納土地增值稅；惟就於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前訂立之物業發展合同，
或於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前已獲批准之相關項目建議而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或之前訂立第一手銷售合同，且有關發展已根據合同投入資金，可
獲豁免繳納土地增值稅。發展中物業已於一九九三年獲得批准，故自一九九
八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本集團毋須繳納土地增值
稅。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就發展中物業訂立之銷售協議而產生之所有
附加值，須按最高為60%之遞增稅率繳納土地增值稅。

因遞延稅項之數額實屬輕微，故並無作出撥備。

8. 每股盈利

本年度每股盈利乃基於期內純利約1,713,000港元（二零零一年：9,953,000港元）
及期內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792,352,941股（二零零一年：如售股
章程附錄五全面闡述之已發行及將發行股份670,0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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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已發行普通
股，因此並無呈列期內之每股攤薄盈利。

9. 中期股息

董事已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
一年：無）。

10. 應收賬款

根據個別買家之信譽授予物業買家信貸期。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應收
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90日 6,126 35,434
1至2年 5,247 23

11,373 35,457

11. 應付賬款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90日 － 31
91至180日 － 954
181日至365日 26,035 41,538
1至2年 4,707 27,740
2年以上 16,974 19,569

47,716 89,832

12. 股本

就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而言，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二年三月三
十一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所示之股本結餘分別指本公司根據集團重組所
收購之本公司及Sino Prosper Group Limited（「Sino Prosper」）已發行股本。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8,000,000港元 10,000美元

財務報表所示金額 8,000,000港元 7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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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註冊成立，法定股本為100,000港元，分為
1,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

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八日，本公司以未繳股款方式配發及發行1,000,000股每
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本公司當時之唯一股東通過書面決議案，將本
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分成為10股。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本公司當時之唯一股東通過下列書面決議案：

(i) 藉增加額外1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將本公司法定股本由
100,000港元增至200,000港元；

(ii) 藉著進一步增加19,98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將本公司之
法定股本由200,000港元增至200,000,000港元；

(iii) 於本公司股份溢價賬內若干金額資本化後，發行650,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股份；及

(iv)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採納僱員購股權計劃。

為準備將股份於聯交所上市，本集團各成員公司在上市前進行重組。根據二
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之協議，本公司向Climax購入Sino Prosper全部已發行
股本，代價為 (i)向Climax配發及發行10,000,000股入賬列作繳足股份；及 (ii)將
Climax當時所持之10,000,000股未繳股份按面值列作繳足。

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日，本公司就股份在聯交所上市而根據股份發售計劃發
行13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為 200,000,000港元，包括
2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於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Sino Prosper之法定股本為50,000美元，包括50,000
股每股面值1美元股份。

Sino Prosper於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七日註冊成立，其法定股本為50,000美元。
於註冊成立時，1股面值1美元之股份按面值發行予認購人，籍以提供Sino Prosper
之最初資本。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以面值向Sino Prosper之股
東發行9,999股每股面值1美元之股份。該等股份在各方面均與當時既有股份
享有同等權益。

13. 經營租約承擔

在本期內，租賃物業根據經營租約最低限度須支付之租金合共約零港元（截
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7,000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一年內到期之不可撤銷之經營租約最低
限度須支付之未來租金承擔合共約零港元（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88,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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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租約付款指集團租用若干辦公物業而應支付之租金。租約乃由協商而定，
租金平均半年釐定一次。

14. 管理費用承擔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於下列期間到期之不可撤銷之管理費
用協議而未償付之承擔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 1,246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

－ 1,246

15. 資本承擔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對亞太物業行之出資之已訂約但未於
財務報表作出撥備之資本開支 － －

16. 其他承擔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興建發展中物業之已訂約但未於
財務報表作出撥備之開支 3,223 3,223

17. 或然負債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延遲完工之罰款（附註1） 8,469 8,469
就購買物業之買家獲授之
抵押融資額向銀行作出之
擔保（附註2） 94,867 94,867

或然負債總額 103,336 10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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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截至目前為止，有關方面並無因延遲落成而提出索償，董事認為，彼等不
大可能提出索償，因此並無作出撥備。

2. 該等擔保將於 (i)持有有關房屋擁有權證之買家－抵押人登記抵押時； (ii)買
家－抵押人償還貸款時；及(iii)買家－抵押人違反有關責任當日起計兩年（以
最早者為準）獲解除。

18.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就獲授之銀行融資額作以下抵押：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 95,800 95,800
待售物業 36,259 36,259
發展中物業 － －

132,059 132,059

19. 退休福利計劃

於期內本集團參與一項當地市政府退休計劃，為國內所有合資格僱員供款。

中國市政府退休計劃所產生之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乃自簡明綜合收益表扣除，
數額為集團按該計劃規則所規定比率已付或應付之供款。

20. 關連人士交易

在本期內，本集團曾進行下列之關連人士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關連人士名稱 交易性質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Pacific Glory Group Holding 已付租金
Limited （「Pacific Glory」） － 12

本公司之董事梁毅文先生實益擁有上述公司。

董事認為上述交易乃按交易雙方議定之條款，根據一般業務程序進行。本集
團在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後已終止與Pacific Glory之租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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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成功上市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五日在聯交所主板成功上市，乃本集團一項重大

里程碑。是次發行130,000,000股股份，共集資約24,200,000港元（扣除有關開支
後），認購反應熱烈，董事會對於股東之鼎力支持感到十分欣慰。本集團深信

其成功上市將會形成一股強勁動力，加快業務發展。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達12,600,000港元，較
去年同期下跌約56%。因此，股東應佔溢利減少約83%至1,713,000港元。營業額
下跌主要乃因在本期之市場氣氛下，本集團之策略集中於租賃而非銷售物業。

租金及管理費收入增加，毛利因而略有改善。物業銷售毛利與去年中期相若。

除稅前溢利及純利分別較去年中期下跌78%及83%，主要因營業額減少所致。
本中期期間，由於大部份租戶均為剛遷入不久，正值免租期，加上本集團為

加快提升大連亞太國際金融中心大廈設施之租用率，並使管理運作更形暢順，

本集團採取積極措施，免收若干租戶及物業業主管理費，故租金及管理費收

入增加較預期為少。

業務回顧

集團的主要發展項目

大連亞太國際金融中心

本公司之主導發展項目大連亞太國際金融中心乃一棟28層高商住大廈，位於
大連中山區人民路55號，此乃大連中心商業區之著名建築物。大連亞太國際
金融中心附近為多間金融機構及五星級酒店，實為經商及居家之難得寶地。

大連亞太國際金融中心配備齊全，擁有各類生活設施，包括俱樂部、商務中

心、會議室及泊車區等，以應付商住所需。本集團將根據市場之變化，調整

有關租售之策略，務求提升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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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基路項目

除大連亞太國際金融中心外，本集團另一項發展項目為位於大連之高爾基路

項目。高爾基路鄰近市中心，地盤面積約為3,855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約為15,912
平方米。上述項目因應市場之需求，正作室內設計之圖則修改。預期高爾基

路項目之發展於二零零三年年底完成。

金石灘項目

另一項發展項目（即位於金石灘之沿海地盤）仍處於規劃階段，該發展項目，

毗鄰大連金石灘高爾夫球會，在金石灘國家旅遊渡假區內約36,002平方米之濱
海區。董事擬將該項目地盤發展成約31間別墅，建築面積約為18,001平方米。
預期金石灘項目之發展於二零零五年完成。有關該地塊本集團在二零零二年

六月二十六日與轉讓方重新簽定補充協議，轉讓方將不遲於二零零三年四月

三十日前將上述地塊使用權轉至本集團下，董事會相信不會影響該項目預期

之落成時間。

前景

展望未來，中國加入世貿加強全國的經濟活力；主要城市如大連乃中國東北

沿岸地區最重要經濟及貿易城市之一，因此貿易活動更見頻繁，而物業市場

發展更為系統化及市場主導。在中國政府全力支持商業活動下，市民追求更

高生活質素，令中國物業市場更趨活躍。而大眾對優質、高級及一流物業之

需求亦日漸上升。所有上述利好因素均對本集團在大連發展高級物業之策略

有利。本集團將繼續掌握其他機會在大連發展優質物業。

除物業發展業務外，本集團亦積極開拓新商機，以進一步拓展其於中國之業

務。為配合本集團之策略，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訂立諒解備

忘錄，以人民幣8,000,000元之代價購入中國Beijing Bluesky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Bluesky」）之所有業務、資產及負債。Beijing Bluesky於一九九八年成立，
持有多項有關生產煤氣及利用煤發電之技術之中國注冊專利。此項技術乃利

用低能量需求的煤產生電力及煤氣，令原本因處理煤屑而產生之污染情況獲

得舒緩，故中國政府極力鼓勵此項環保省能之新技術。在第八屆人民代表大

會上更將此項技術用途載入國家之節約能源條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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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華北地區部之煤氣生產及發電市場龐大且潛力巨大，能為本集團提供廣

𡚸之發展空間。本集團將持有29%權益。是次收購有助本集團進軍中國華北地
區有利可圖之市場。董事堅信是項收購乃本集團擴充業務領域及拓𡚸收入來

源之寶貴機會。

憑藉員工力臻完美及努力不懈之工作態度，加上業務夥伴之鼎力支持，本集

團深信未來定能再創高㶴，回饋股東。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為業務提供資金。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

本集團之銀行及現金結存約為1,500,000港元。其按債務淨額與資本之比率計算
之資本負債比率約為46.3%。淨流動資產共約54,000,000港元，而流動比率則維
持在約133.3%之健康水平。

季節或週期因素

本集團業務營運概不存在任何重大季節及週期因素影響。

銀行借貸

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未償還銀行貸款約67,854,000港元（二零
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67,854,000港元），全為中國銀行墊支，於一年內到期
償還之短期銀行貸款。本集團一般視乎特定物業發展項目發展所需而籌集及

償還其銀行貸款。有關借貸融資額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已全數動用。

外㶅風險

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美元及港元賺取收益及支付費用。鑑於香港特區政府

仍然實施港元與美元掛漖之政策，故此本集團之外㶅風險甚低。

庫務政策

本集團一般透過內部資金與中國國內之銀行給予之信貸融資提供其業務運作

所需資金。位於中國之附屬公司以中國之短期借貸作為營運資金，銀行存款

及借貸主要以人民幣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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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54名職員，其中49名駐於中國，其餘則
在香港工作。僱員酬金乃按工作表現、經驗及當時行業慣例計算。本集團亦

參與為香港及中國之僱員提供之退休福利計劃。

董事證券權益

根據本公司按香港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第二十九條所置存

之名冊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之記錄，董事所佔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

股本權益如下：

董事 權益類別 所持股數

梁毅文先生（「梁先生」） 公司 600,000,000

附註： 以上股份乃由一家由梁先生全資擁有及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Climax Park
Limited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及部份董事以信託形式代本集團持有於附屬公司之若干代理

人股份外，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繫人等，概無擁有本公司或其任

何相聯法團之證券權益。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安排

期內，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安排使本公司董事

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之股份或債券而從中獲取利益。

主要股東

本公司按披露權益條例第十六（一）條置存之主要股東名冊於二零零二年九月

三十日之記錄顯示，除「董事證券權益」一節所披露之權益外，就本公司所知，

並無股東佔本公司10%或以上股本之任何權益。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根據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五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採納購股權計劃（「該

計劃」）。該計劃（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四日屆滿）旨在使本公司能向董事及選

定之員工批授購股權。根據此計劃，董事會有權授出購股權予該計劃之合資

格僱員，其中包括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任何執行董事。另外，董事有權授

出購股權予第三者以支付其向公司提供之服務及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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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該計劃允許授出之購股權在未經本公司股東批准下，不得超過本公司於

任何時間已發行股份之10%。根據該計劃於任何一年度內向每名合資格參與者
授出之購股權在未經股東批准下，不得超過本公司於任何時間已發行股份之

1%。授予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超過本公司股本0.1%或價值超過5,000,000
港元之購股權必須先獲得公司之股東批准。

購股權當自授出日起計二十一日內予以接納。購股權可由授出日起計不遲於

十年內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由董事釐定，但不得低於(i)授出日（必須為交易
日）公司之股份在聯交所之收市價；(ii)於緊接授出日前五個交易日公司之股份
在聯交所平均收市價；及(iii)普通股面值（以較高者為準）。承授人須支付象徵
式代價共1港元予以接納。

本公司採納購股權計劃後，並未授予任何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

證券。

公司管治

本公司自上市日直至本報告日期止期間，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最佳應用守則之規定。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成立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兩位獨立非執

行董事陳承輝先生及劉錦華先生。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曾

商討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呈報事宜，包括審閱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楊杰
董事

香港，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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